
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修正案 

 
为规范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公司”) 发展需要，优化董事会人员组成，完善公司治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》及其它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公司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进行如下修改： 

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1. 第一条  为了适应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 发展需要，优化董事会人员组

成，完善公司治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香港上市规则》”）及其它适用的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公司特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，

并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

第一条  为了适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) 发展需要，优化董事会人员组成，完善公司治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香港上市规则》”）及其

它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公司特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，并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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